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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瑕疵致送货工坠亡 各方推诿拒担责

□陈靖忠

案情：
去年底的一天上午， 四十多

岁的董秀丽与邻居去超市买东
西。 在超市内搭乘上行阶梯式手
扶电梯时， 左侧扶手突然停顿，
而脚下电梯还在上升， 导致她在
上行过程中向后摔倒。 由于该电
梯无人看守， 与董秀丽一起来的
邻居赶紧去找超市工作人员。 六
七分钟后 ， 工作人员才赶到现
场， 关停电梯。

事发后， 经医院诊断董秀丽
为左肱骨骨折和腰部外伤， 医生
对她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治疗， 并
三次医嘱需他人护理一个月， 超
市向其支付各种费用1万元。 治
疗 后 复 诊 时 ， 她 被 医 院 诊 断
为 左 肩创伤后功能障碍 。 经司

法鉴定， 其伤情被评定为十级伤
残。

随后， 董秀丽起诉至法院 ，
要求超市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治疗期间的护理费
等， 并按照伤残鉴定结果支付伤
残赔偿金。

对此， 超市认可董秀丽在其
店内因为电梯故障摔倒的事实，
但表示她自己也有很大责任， 因
为超市已在店内做了提示， 而董
秀丽没有注意到该提示， 没有尽
到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尽
的注意义务， 否则就不会摔倒致
伤， 因此董秀丽主张的事由跟摔
伤结果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所
以不同意再支付赔偿。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超市向

董秀丽支付医疗费、 护理费、 营
养费、 精神抚慰金和伤残赔偿金
等共计2.2万元。

说法：
《侵权责任法》 第16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
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
疾 的 ， 还 应 当 赔 偿 残 疾 生 活
辅 助 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 造成
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
亡赔偿金。 这就是说， 公民的生
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超市、 商
场等经营者在服务场所对消费者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保障义
务。

本案中的董秀丽女士在超市
购物时因电梯故障而摔伤， 让消
费 者 安 全 使 用 电 梯 是 超 市 应
尽 的 合理安全保障义务 ， 虽然
超市提出他们已在店内做了提
示、 摔伤是由董秀丽自己未尽到
注意义务而造成的， 但这并不能
否定超市存在过错， 所以应对消
费者的合理 经 济 损 失 予 以 赔
偿 。 除了他们已支付给董秀丽
的医疗费外， 因医院三次医嘱需
他人护理一个月， 并根据她的伤
情和恢复所需， 法院酌情支持了
护理费和营养费； 董秀丽摔伤后
不仅身体受到伤害并构成伤残，
而且也给她精神上带来了痛苦，
所以法院判决支持其精神抚慰金
的主张。

□本报记者 王香阑超市电梯出故障 摔伤顾客要赔偿

公司业主责九成
被判赔偿百余万

因送货到业主家， 送货人不
慎掉入业主家地下室， 导致重伤
身亡， 货运工家属将业主、 装修
公司及货物卖方告上法庭 ， 近
日，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终审审结
这起案件。

案情回顾
装修公司失误留隐患
送货工坠亡业主家中

2013年10月19日， 在北京从
事货运工作的李某按照约定， 将
一新床垫送到位于北京某小区的
业主家中， 该业主的房屋是一楼
复式， 屋内有一处通往地下室的
楼梯预留孔 ， 李某对此并不知
情， 在和装修工人一起搬床垫进
屋的时候， 不慎从预留孔掉入地
下室， 重伤不治身亡。

李某的近亲属包括其父母 、
妻子及两个子女共5人将涉案的
床 垫 卖 方 张 某 、 装 修 公 司 ，
以 及 业主告上法庭 ， 要求三方
按比例各自承担赔偿共计120余
万元。

庭审过程
被告各方互相推诿
主张己方不应担责

庭审中， 床垫卖方张某称 ，
自己与死者李某建立的是运输合
同法律关系， 而不是雇佣法律关
系。 本案中李某家属、 业主及装
饰公司都认可的事实是： 受害人
李某与张某签订的是 《货物运输
协议》， 李某自己运营， 双方地
位平等， 不存在从属和管理与被
管理、 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在
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张某对承运
人李某的死亡并无赔偿责任。

业主称， 自己与李某并无任
何合同关系， 李某死亡的主要原
因系其自身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

义务， 作为送货人， 李某稍加注
意即可识别到楼梯孔的存在， 且
事发时， 业主本人并不在现场，
施工现场的管理由装饰公司负
责。

装饰公司称 ： 事情发生在
2013年10月19日， 而在一个月之
前的2013年9月20日， 给该业主
装修房屋的工程已经正式竣工，
并将房屋交付给业主使用和管
理， 故应由业主承担责任； 事发
当天， 装饰公司工人开门收货，
是受业主委托的个人行为， 不是
职务行为， 此事故应由工人个人
承担。

法院审理
装修公司过错最大
依法被判担责六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 本案
中， 死者李某送货到陌生环境，
没有对自己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尽
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床垫的卖方
张某与死者李某订立的 《货物运
输协议》， 为货物运输合同， 张
某对李某的死亡并不存在过错，

也不存在法定的赔偿义务。 装饰
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装修工程的公
司 ， 应 当 预 料 到 预 留 安 装 楼
梯 的 孔洞存在安全隐患 ， 有义
务采取相应防御措施， 而其在竣
工时并未采取足以防止意外发生
的必要的安全措施， 其对李某的
坠楼行为存在过错。 业主本人应
当 知 道 签 署 竣 工 验 收 单 的 法
律 后 果 ， 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防
止意外发生， 但其疏于管理和防
范， 其对李某的坠楼行为亦存在
过错。

综上所述， 一审法院判定死
者李某自己承担10%的责任， 床
垫卖方张某不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装饰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
任 ， 业主承担30%的赔偿责任 。
关于赔偿损失数额的问题， 一审
法院认定如下 ： 医疗费 、 误工
费、 丧葬费、 交通费、 住宿费、
死亡赔偿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计100余万元。

一审判决后， 业主不服遂上
诉至北京市一中院， 装饰公司虽
也表示不服判决 ， 但是并未上
诉。 业主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
自己无责任。 北京市一中院经审

理，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受害方自身若有过错
加害方可适当减免责

法官认为， 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 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

本案中死者李某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应当对自己的人身
安全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 李某
因疏忽大意而由此洞坠入地下
室， 李某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
责任。 作为专业的装饰公司， 公
司的工作人员接受了业主的委托
而接收床垫， 仍未有效提醒和避
免李某坠入预留安装楼梯的孔洞
的事故发生， 装饰公司对此存在
过错。 业主虽然签署了竣工验收
单， 但应当清楚房屋内预留有安
装楼梯孔洞是极其危险的。 业主
未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而且疏于管理和防范， 未有效提
醒和避免李某坠入预留安装楼梯
的孔洞的事故发生。 业主对此同
样存在过错。

一是鞋类商品售出后， 在10
日内未经过穿着， 不脏、 不残、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 消费者可持
购鞋凭证 （单据） 选择决定更换
或退货。

二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承担修理、 重作、 更换、
退货、 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
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 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
绝消费者的合法要求。

三是遇到消费纠纷， 消费者
应冷静处理， 保存好购物凭证，
及时向工商部门投诉。

目前， 7日内退货已经是消
费者和商家的共识 ， 但您知道
吗？ 鞋类商品不仅仅是7日可退，
而且是10日内可退货。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段净娜 秦鸿飞

昌平工商专栏

购鞋八天退货遭拒
工商调解成功维权

【法律咨询台】

消费者龙小姐4月1日在天通
苑一家商店花费599元购买了一
双旅游鞋， 带回家放了几天后，
还没有穿， 就觉得颜色不喜欢，
于4月8日找到商家要求退， 商家
表示店里的规定是7天可以退 ，
龙小姐超过7天了， 所以鞋子退
不了。 龙小姐拨打了12315要求
工商部门协调解决， 给予帮助，
维护其权益。

天通苑工商所工作人员接到
消费者的投诉单后， 及时与消费
者龙小姐进行了沟通， 明确了龙
小姐手上有销售小票， 购买的时
间为8天， 所购买的鞋不是 “处
理品”， 鞋子并没有穿着， 目前
不脏、 不残， 包装完好不影响鞋
子的二次销售。 工作人员告知商
家店长虽然目前国家并没有出台
有关服装 、 鞋子的明确三包规
定， 但如果商家销售给龙小姐的
鞋子不是 “处理品”， 根据 《北
京市商业企业鞋类商品经营管理
办 法 （试 行 ） 》 第 20条 规 定 ，
“鞋类商品售出后， 在10日内未
经过穿着， 不脏、 不残、 不影响
二次销售的， 消费者可持购鞋凭
证 （单据 ） 选择决定更换或退
货。”， 消费者龙小姐有权更换或
退货。 另外， 商家规定的7天可
以退中的 “7天” 应该是从消费
者购买商品之日的第二天开始算
起的， 那么4月8日就是第7天。

最终在天通苑工商所工作人
员耐心细致的调解下， 商家店长
当即答应给消费者龙小姐办理退
货。 消费者龙小姐感到满意， 感
谢工商部门给予的帮助。


